
申請准許使用中區政府合署中心範圍  
舉行公眾集會／遊行的指引  

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為 政 府 物 業 ， 所 佔 用 地 撥 歸 行 政 署 長 管 轄 。 行 政 署 長 須 妥 善 管 理 有

關 範 圍 所 及 處 ， 確 保 該 處 安 全 並 保 持 清 潔 。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並 非 公 眾 地 方 ， 任 何 人 必 須

事 先 徵 得 行 政 署 長 的 同 意 ， 方 可 獲 准 進 入 其 範 圍 。  

2 .  當 局 在 維 持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的 運 作 秩 序 和 效 能 之 際，也 認 同 並 接 受 有 需 要 方 便 市 民

在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公 開 表 達 意 見 。 為 了 兼 顧 兩 者 ， 行 政 署 長 參 考 警 務 處 處 長 的 意 見 ， 把

中 區 政 府 合 署 西 閘 近 炮 台 里 的 地 點 劃 為 公 眾 活 動 地 點 ， 供 個 人 及 團 體 進 行 請 願 或 示 威

之 用 。 為 免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的 辦 公 室 受 到 滋 擾 ， 對 於 在 工 作 天 進 入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心 範

圍 舉 行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行 的 要 求 ， 當 局 不 會 允 許 。 此 規 定 同 樣 適 用 於 週 六 工 作 天 的 下 午

時 段 ； 若 政 府 合 署 辦 公 室 在 該 時 段 仍 需 運 作 ， 當 局 不 會 允 許 進 入 合 署 中 心 舉 行 公 眾 集

會 的 要 求 。  

3 .  此 外 ， 因 應 行 政 會 議 星 期 二 早 上 舉 行 會 議 ， 當 局 已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關

注 團 體 及 個 別 人 士 在 使 用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西 閘 的 公 眾 活 動 地 點 時 ， 可 同 時 派 代 表 到 中 區

政 府 合 署 中 座 門 外 的 指 定 地 點 ， 以 表 達 意 見 或 直 接 向 行 政 會 議 成 員 遞 交 請 願 信 。 惟 在

此 特 別 安 排 下 ， 有 關 團 體 及 個 別 人 士 須 遵 守 現 場 負 責 人 員 的 指 示 ， 及 每 團 體 通 常 只 限

兩 名 代 表 。  

4 .  對 於 在 非 工 作 天 ， 即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上 午 十 時 至 下 午 六 時 三 十 分 ， 進 入 中 區 政

府 合 署 中 心 範 圍 舉 行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行 的 要 求 ， 當 局 在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會 儘 量 予 以 安 排 。 

申請程序  

5 .  根 據 《 公 安 條 例 》 ( 第 2 4 5 章 ) ， 如 擬 舉 行 超 過 5 0 人 的 公 眾 集 會 ， 或 超 過 3 0 人 的

公 眾 遊 行 ， 必 須 通 知 警 務 處 處 長 。 關 注 團 體 如 擬 於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心 範 圍 ， 舉 行 超 過

5 0 人 的 公 眾 集 會 或 超 過 3 0 人 的 公 眾 遊 行 ， 必 須 根 據 該 條 例 通 知 警 務 處 處 長 。  

6 .  除 行 政 會 議 期 間 的 特 別 安 排 外 （ 見 上 文 第 3 段 ）， 任 何 人 必 須 事 先 徵 得 行 政 署 長

的 同 意 ， 方 可 獲 准 進 入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心 範 圍 。 如 要 求 在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心 範 圍 內 舉

行 公 眾 集 會 或 公 眾 遊 行 ， 則 不 論 所 涉 人 數 為 何 ， 有 關 人 士 ／ 團 體 應 使 用 有 關 的 申 請

表 ， 直 接 向 行 政 署 長 提 出 申 請 。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須 於 舉 行 活 動 至 少個 完 整 工 作 天 前 ，

通 過 傳 真 、 直 接 送 遞 或 郵 寄 方 式 送 達 行 政 署 長 。 行 政 署 長 會 在 該 兩 個 完 整 工 作 天 內 通

知 申 請 人 有 關 結 果 。  

7 .  對 於 進 入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心 範 圍 ， 以 表 達 意 見 、 發 言 或 舉 行 公 眾 活 動 的 要 求 ， 當

局 會 按 以 下 程 序 處 理 ：  

( a )  行 政 署 長 會 徵 詢 警 方 的 意 見 ， 研 究 批 准 有 關 要 求 對 公 共 秩 序 及 公 共 安 全 有

何 潛 在 威 脅 ；  

( b )  警 方 會 在 提 供 意 見 時 ， 考 慮 擬 舉 行 的 活 動 規 模 、 性 質 和 目 的 ， 在 附 近 一 帶

進 行 的 同 類 活 動 ， 同 一 主 辦 人 ／ 組 織 過 往 所 安 排 公 眾 活 動 的 記 錄 ， 以 及 有

關 參 加 者 的 情 緒 及 人 數 等 ； 以 及  

( c )  一 俟 行 政 署 長 准 許 申 請 人 進 入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心 範 圍 指 定 地 點 ， 該 等 地 點

即 在 所 指 定 的 時 間 內 成 為 《 公 安 條 例 》 所 規 定 的 公 眾 地 方 。  

8 .  本 指 引 及 申 請 表 格 可 致 電 2 8 1 0  2 0 0 9 索 取 或 由 行 政 署 網 頁

h t t p : / / w w w . a d mwi n g . g o v . h k / c h i / p u b l i c _ s e r v i c e / p s e r v i c e s . h t m下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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